松山管发〔2017〕78号
松山新区管委会关于转发

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吸引高校毕业生来锦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
经区管委会研究决定，现将《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吸引高校毕业生来锦工作的实施意见》转发给你们，请各部门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执行，确保工作贯彻落实。
                          松山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11月28日
锦州松山新区工管委办公室　　          2017年11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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